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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通过定义广义的 I8J-01@@8 数列｛!"｝：!"#$ $ %!" # &!"’$，!# $ (，!$ $ )，其中 (，)，%，&"!。利用特征方程得到了数列

｛!"｝的通项公式!" $（ %" # K! & ’ %）( # "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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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运用数列｛!"｝的

递推性质，采用初等方法证明了数列｛!"｝的几个求和公式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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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’$）*!* 将广义I8J-01@@8 数列

的结论进行了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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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! 研究背景

中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数学家 I8J-01@@8 在其著作《N8J’/ MJ1@8》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兔子繁殖的问题，从

而引出了著名的 I8J-01@@8 数列，记为｛,"｝。I8J-01@@8 数列满足二次线性的递推关系 ,"#$ $ ," # ,"’$，,# $
#，,$ $ $ 这个数列的每一项称为 I8J-01@@8 数。这个数列在数学的理论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，不少学者对这

两个数列的一些特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，文献［$］中将这个数列进行推

广，得到了广义的 I8J-01@@8 数列。

定义 ! 若数列｛!"｝满足 !"#$ $ %!" # &!"’$，!# $ (，!$ $ )，其中 (，)，%，&" !，称该数列｛!"｝为广义

的 I8J-01@@8 数列。

关于广义 I8J-01@@8 数列，文献［"DK］研究了广义 I8J-01@@8 数列的 H 个通项表达式，文献［+］研究了在

% $ & $ " 情况下广义 I8J-01@@8 数列的求和公式，文献［E］研究了广义 I8J-01@@8 数列在 & $ $，( $ #，) $
$ 情况下的几个求和公式。文献［G］研究了广义 I8J-01@@8 数列在 & $ $，( $ "，) $ $ 情况下的几个求和公式。

文献［*］研究了广义 I8J-01@@8 数列在 ( $ #，) $ $ 情况下的几个求和公式。文献［%-$"］研究了广义

I8J-01@@8 数列连续 " 项和公式，本文继续对该数列进行了研究，得到了一般情况下广义 I8J-01@@8 数列的通

项公式，同时还推导出了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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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主要结论及证明

定理 $! ｛!"｝为广义 I8J-01@@8 数列，若 %" # K&$ #，则｛!"｝的通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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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 ! 因为｛!"｝满足递推关系
!"#$ $ %!" # &!"’$

!# $ (，!$
{ $ )

，由递推关系的特征方程 ." ’ %. ’ & $ # 解得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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